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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主旨：檢送法務部廉政署「103年度兼辦政風業務人員研習會意

見交流答復表」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市府政風處104年5月26日北市政一字第10430724000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103年度法務部廉政署為精進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工作觀念

及知能，業依縣市為區域辦理兼辦政風業務人員研習會，

總計10場次，並彙整研習會中兼辦政風業務人員之提問並

提供答復供參，期能共同有效推動機關廉政業務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

北市青少年發展處、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、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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